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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相關事宜第 15次研商會議 

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108年 7月 26日（星期五）上午 9時 30分 

貳、會議地點：本署 601會議室 

參、主持人：林組長秉勳                       紀  錄：蔡佾蒼 

肆、出列席人員及發言摘要：（詳后簽到簿及附件） 

伍、決議： 

一、議題一、國土保育地區第 1類、第 2類、農業發展地區第 1

類、第 2 類、第 3 類範圍內之既有丁種建築用地，得否允

許申請工業設施等相關使用；又得否調整為居住、商業或

觀光使用。 

(一) 未來劃入國土保育地區、農業發展地區之既有丁種建築

用地，如允許工業設施申請，針對既有或未來申請之工

業生產行為，對於生態、農業生產以及水源保護區等等

可能產生之影響，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有無積極性之管控

機制或相關配套措施，請經濟部(中部辦公室、工業局、

水利署)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再予協助說明並提供相關

資料，俾利評估。 

(二) 有關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建議於農業發展地區第 2類、第 3

類之既有丁種建築用地、特定目的事業用地，未來得允

許事業廢棄物處理設施申請使用一節，因與全國國土計

畫之重要公共設施之部門空間發展策略相違，請該署就

事業廢棄物處理設施之需求量、需求區位以及相關配套

機制等，提供完整政策說明資料，俾利評估。 

二、議題二、有關未登記工廠於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之

管制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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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經徵詢與會機關意見，原則同意依業務單位所擬，如依

工廠管理輔導法取得特定工廠登記之未登記工廠，得於

所在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申請工業設施使用。 

(二) 依全國國土計畫規定，未登記工廠應避免利用國土保育

地區第 1 類及農業發展地區第 1 類之土地，請經濟部依

工廠管理輔導法第 28條之 5規定辦理不宜設立工廠區位

公告時，將前開經行政院核定公告之法定計畫內容納入

研議，俾政策具一致性。 

三、前開請各機關協助補充資料，請於收受會議紀錄 2 週內提

供，俾利納入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草案研擬。 

陸、臨時動議：無。 

柒、散會：中午 12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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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與會單位意見摘要(含發言及書面意見)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一) 針對議題一農業發展地區第 1類、第 2類、第 3類範圍內

之既有丁種建築用地，得否允許申請工業設施等相關使

用？又得否調整為居住、商業或觀光使用一節，本會意見

如下： 

1.  經查監察院先前曾關切「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特定農業區丁種建築用地之使用管制事宜，起因於早

期法規允許特定農業區丁種建築用地設置具汙染性之

廠房或相關生產設施，造成農地土壤及灌溉水質嚴重

污染。又為確保農產品之安全品質，本會農糧署自 93

年起辦理田間農作物重金屬汙染監測作業，並有食用

作物鎘、鉛含量超過食品衛生標準，均為周遭事業單

位排放鎘、鉛等重金屬汙染所造成，嚴重危及農業生

產環境與農作物之安全，並對國民健康有極高危害風

險。故本會曾主張特定農業區、一般農業區不得設置

非屬農業生產或農產品貯存之廠房或相關生產設施，

至於既有非屬農業生產或農產品貯存之廠房或相關生

產設施，請工業主管機關儘速輔導其遷移安置，以杜

絕汙染源。 

2. 次查全國國土計畫土地使用指導事項，針對農業發展

地區之「非農業使用」項目應合於國土計畫法第 32條

第 1 項，區域計畫實施前之使用，原有之合法使用或

改為妨礙目的較輕之使用。爰此，本會針對內政部營

建署規劃農業發展地區第 1 類、第 2 類、第 3 類範圍

內之既有丁種建築用地，調整妨礙目的較輕之居住、

商業或觀光遊憩使用一節，敬表支持；惟從本會議資

料所述汙水排放情形，上述居住、商業或觀光遊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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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對於周邊農業生產環境影響恐不容忽視，故建議皆

應經國土主管機關同意後，始得設置。至於既有丁種

建築用地倘存在與農業經營相關之產製儲銷設施，本

會認為應得繼續維持。 

3. 針對既有丁種建築用地存在之高汙染性工廠，應朝輔

導遷廠或轉型使用為原則。惟若既存工廠經國土計畫

法相關規範允許仍得從事原事業一段時間，無論汙染

強度高低，建請工業主管機關應針對其事業汙染控制

作法強化規範、落實輔導及監管機制，以避免影響周

邊農業生產環境。惟若該事業不接受規範與輔導，則

應強化相關裁罰機制或強制調整為妨礙目的較輕之使

用，不宜以「逕予回復農業用地」作為最終手段進行

處理，進而導致農業主管機關之農地管理困擾。 

4. 有關農業發展地區第 2 類、第 3 類範圍內之既有丁種

建築用地，群聚達 5 公頃以上者建議劃入城鄉發展地

區一節，本會尚無不同意見；惟上述群聚規模如何計

算，以及如何強化規範其不得影響周邊農業生產環境

一節，建議仍應納入國土功能分區劃設考量。 

(二) 針對議題二有關未登記工廠於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

則之管制方式一節，本會意見如下： 

1. 有關本案擬建議經濟部後續應就「農業發展地區第一

類或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劃設條件之區位」，列入工廠

管理輔導法第 28條之 5規定之「中央主管機關基於環

境保護或安全考量公告不宜設立工廠」，或請直轄市、

縣(市)政府將之納入「直轄市、縣(市)機關報請中央

主管機關同意公告不宜設立工廠」一節，其建議方向

本會敬表同意。惟本案受限於工廠管理輔導法預定受

理申請納管期間，國土計畫法恐尚未開始適用，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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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規範如何適用並讓地方政府農業單位有所依循，仍

須進一步考量與確認。 

2. 查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草案)之「工業設施」

容許使用項目，應屬依循上述規則於適當國土功能分

區、分類土地申請使用之概念。惟查未登記工廠係屬

既存農業用地上之違規建物，其權利義務與上述「工

業設施」應屬有別，故針對本案建議除國保 1 及農 1

以外之國土功能分區分類，於上述規則納入「依工廠

管理輔導法規定取得特定工廠登記之零星特定工廠，

得於所在國土功能分區分類申請『工業設施』使用。」

規定一節，本會建議再酌。另為強化國土計畫對於未

登記工廠之管制，建議於上述規定納入工廠管理輔導

法第 28條之 9規定內涵，並強化如何不影響周邊農業

生產環境相關規定： 

(1)應合於農業用地變更為非農業使用之相關規範。 

(2)應就其工廠實際使用情形與使用類別、工業生產與

儲存情形，評估該等使用情形對於農業生產環境之

影響。 

(3)應確實辦理排水系統與污水處理系統，並不得影響

農業灌排系統。 

(4)至於「不妨礙農業發展需求」情形，亦應就個案之

整體區位、條件、四鄰使用情形、灌溉排水系統、

土壤與地下水系統、空氣、水污染、噪音污染、生

態系統、對於農民之影響等綜合考量。 

3. 有工廠管理輔導法於本(108)年 6 月 27 日立法院三讀

通過後，105年 5月 19日以前屬低汙染之既有未登記

工廠得申請納管，並就地輔導合法化；倘既有丁種建

築用地應調整妨礙目的較輕之使用下，如何衡平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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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就地輔導合法之未登記工廠之後續使用，仍宜納

入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思考。 

4. 另，依全國國土計畫「第九章土地使用指導事項」第

一節土地使用基本方針第九點，關於「配合目的事業

需求，專案輔導合法化」部分，全國國土計畫明確規

範：「本計畫公告實施前，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法令

所訂專案輔導合法處理方案辦理使用分區變更或使用

地變更編定案件，得於各該輔導期限內繼續辦理，並

由中央主管機關另訂國土功能分區分類相關土地使用

管制規定。」因此，建議應循全國國土計畫之規定，

由中央主管機關另訂國土功能分區分類相關土地使用

管制規定，似非得於本次會議就通案性之模式辦理。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一) 有關議題一既有丁種建築用地得否於國土保育地區、農業

發展地區申請工業設施使用，考量國土保育地區第 2類劃

設區位鄰近國土保育地區第 1類之核心保育地帶，建議依

照業務單位所擬，國土保育地區第 2類之既有丁種建築用

地不得申請工業設施使用。 

(二) 有關農業發展地區第 3類因係供經濟營林及生產森林主副

產物之林產業用地，為避免影響農業生產及營林環境，建

議農業發展地區第 3類之既有丁種建築用地，除與農業生

產相關且屬低汙染之工廠外，原則不得申請工業設施使

用。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土石流潛勢溪流影響範圍」係依據災害防救法及因應防救災

之需求而劃定地區，並非做為土地使用管制之用，合先敘明；

爰此，有關國土保育地區第 2 類地區之土石流潛勢溪流影響範

圍，未來是否優先劃為其他地區使用，本局無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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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一) 建議農 2農 3範圍內之既有丁種建築用地，亦得允許申請

作廢棄物處理設施使用，以利廢棄物去化。 

(二) 議題一，五、（三）2.環境保護問題： 

1. 工廠事業廢棄物是否有控管稽查機制及污染疑慮一

節，如事業廢棄物依廢棄物清理法及其相關規定妥善

清除處理，尚不致影響環境。 

2. 工業廢水依其業別特性，相較市鎮污水（生活污水）

可能含有重金屬或有害健康物質等，其污染量無法以

單位面積污染量比較。 

3. 另無論位處於何種國土功能分區或使用地類別，屬水

污染防治法事業分類及定義之事業，應符合水污染防

治法（下稱水污法）第 7 條排放廢（污）水應符合放

流水標準、第 13 條、第 14 條、第 20 條或第 32 條應

申請水措計畫或水污染防治許可證（文件）及第 18條

應定期檢測申報等規定。此外，環保機關亦得依水污

法第 26條規定，進入事業辦理稽查管制工作。 

4. 針對特定工廠之管制機制，依空氣污染防制法第 24條

第 1 項及第 2 項規定，公私場所具有經中央主管機關

指定公告之固定污染源，應於設置、變更或操作前，

向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

政府其他機關申請並取得核發設置、操作許可證，始

得設置、變更或操作，並依許可證內容進行設置、變

更或操作。 

5. 污染土地是否得以變更編定為其他使用一節，按土壤

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下稱土污法）第 51條第 1項前

段規定：「整治場址之污染管制區範圍內屬污染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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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潛在污染責任人或污染土地關係人之土地，不得

變更土地使用分區、編定…」，據此，如個案情形係屬

土壤或地下水遭受污染而公告為污染整治場址之污染

管制區範圍者，依土污法規定不得變更其編定。惟如

該場址於改善完成並解除場址列管後，即非屬該條文

之管制範疇。 

(三) 一般公有垃圾衛生掩埋場營運管理及操作維護工作均依

「一般廢棄物回收清除處理辦法」辦理。一般掩埋場於封

閉復育後尚有滲出水及掩埋物生物降解之過程，並可因降

解期間使得掩埋面地質不穩定，建議於該段期間不適合作

為住宅區使用。 

(四) 議題二：有關未登記工廠於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之

管制： 

1. 有關工廠管理輔導法第 28條之 5第 1項第 2款「中央

主管機關基於環境保護或安全考量公告不宜設立工廠

者」規定，本署將彙整各業務單位提供依其主管法令

內有關不宜設立工廠之規定，依該法第 28條之 7第 3

項規定，提供經濟部有關本署建議不宜設立工廠之區

域及範圍，作為該部訂定工廠管理輔導法相關子法之

參考。 

2. 針對工廠管理輔導法修正條文通過後，本署配合經濟

部辦理相關事項之配套。 

◎經濟部(含所屬機關) 

議題一： 

(一) 建議國保 2、農 2、農 3 之原依法編定之丁種建築用地改

為應經申請使用項目 

1. 為兼顧產業用地供給及環境保護，經濟部中部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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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已建議國保 2、農 2、農 3之工業設施（限於低污染

事業)改為應經申請使用項目，並限原依法編定之丁種

建築用地申請，維持廠商既有權益，並由國土主管機

關於個案申請使用時，審查是否符合相關法令規定。 

2. 目前非都市土地於開發、興辦事業涉及用地別變更

時，均查詢是否位於環境敏感地區，避免違反相關法

令規定禁止或限制事項。未來於國土計畫使用管制制

度下，國土主管機關於審查申請使用許可或應經同意

使用項目時，如亦納入是否位於環境敏感地區查核機

制，或更可確保避免不適當之開發行為。 

(二) 若允許工業設施使用是否影響國保 2劃設參考指標之保育

或保育標的 

1. 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內受自來水法第 11條第 1項，

禁止或限制貽害水質水量之行為，包含設置污染性工

廠。其污染性工廠指「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之附表一、附表二所列各業別

之工廠，及金屬表面處理工業、劇毒性或危險性化工

原料製造業、具有含多氯聯苯事業廢棄物之工業。有

關本案保護區內申請工業設施，如無涉申請前開之污

染性工廠，則無違反自來水法規定。 

2. 地質法無規定山崩與地滑地質敏感區範圍內土地禁止

使用項目，爰未來國保 2 是否得為申請工業設施或其

他設施之使用，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無意見，惟需

注意涉有地質敏感區之土地開發行為，仍應依地質法

規定進行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作業。 

議題二： 

(一) 有關營建署建議將農 1及國保 1公告為不宜設立工廠之區

位一節，經查與工廠管理輔導法第 4-1章之立法精神，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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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5.19 前既存低污染未登工廠以全面納管為原則之政

策立場有異，是以本項建議暫予保留，本部將另邀集有關

機關就公告不宜受理特定工廠登記之區位及相關配套事

項召會討論決定。 

(二) 有關營建署業務單位會中說明 111年 5月 1日國土計畫土

地使用管理制度施行後，用地許可制度將與現行區域計畫

法及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之規定不同一節，似將影響甫公

告之工廠管理輔導法第 28-10條第 1項第 2款有關取得特

定工廠登記者辦理用地合法之規定，以及經濟部目前對外

輔導業者辦理用地合法之說明，爰請營建署提供 111 年 5

月 1日之後有關非屬群聚之特定工廠辦理用地合法之規定

與作法，俾利申請人銜接。 

(三) 營建署建議文字「依工廠管理輔導法規定取得特定工廠登

記之零星特定工廠，得於所在國土功能分區分類申請工業

設施使用。」一節，建議刪除「零星」二字。 

◎教育部 

因國土保育地區第 2 類劃設區位多位於水庫集水區上游，如允

許工業設施設置將可能對水源造成汙染，建議不宜同意於國土

保育地區第 2類之既有丁種建築用地申請工業設施。 

◎本部地政司 

針對本次會議資料內容本司無意見，又本司於先前研商會議提

出之建議，係考量既有丁種建築用地如允許做住、商等強度較

低使用，其性質與原丁種建築用地變更編定為甲種建築用地之

方式相近，爰建議考量是否納入回饋機制。至於原非都市土地

使用管制規則相關條文廢止之理由及考量因素，因時空背景相

異，是否一體適用亦請再予評估。 






